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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39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四川长虹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45 号 

 
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

 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交易内容：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长虹”、“公司”

或“本公司”）通过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长虹国际广场商业不动产

及配套车位，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在挂牌公告期内征集到一家意向受让方四川长

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虹集团”）。2016年 6月 28 日，西南联

合产权交易所按照产权交易有关规定和程序，组织公司与长虹集团签署了《产权

交易合同》，成交价格为 48,296.47万元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按照相关规定，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因一方参与

公开招标、公开拍卖等行为所导致的关联交易，公司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

行审议和披露。 

一、 交易概述 

2016年 5月 23 日，四川长虹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以公开方式转让长虹国际广场及配套车位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

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转让位于绵阳市涪城区跃进路 6号的“长虹国际广场”1-4

层商业不动产(总建筑面积为 49,060.89㎡)、地下室负 1楼车位 (实际车位个数

358 个)，挂牌底价不低于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48,296.47 万元。具

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5月 25日刊登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四川长虹出售资产公告》

（编号：临 2016-031 号）。 

根据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委托西南联合产权

交易所公开发布信息，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。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在挂牌公告期

内征集到一家意向受让方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。2016年 6月 28日，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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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按照产权交易有关规定和程序，组织公司与长虹集团签署了

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成交价格为 48,296.47万元。 

 

二、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名称：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住所：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

法定代表人：赵勇 

注册资本：叁拾亿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产业进行投资，国有产（股）权经

营管理，家用电器、制冷电器及配件、照明设备、电子产品及元器件、日用电器、

日用金属制品、燃气用具、电工器材的制造、销售，废弃电器、电子产品回收及

处理，集成电路、软件开发及销售与服务，系统集成服务，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，

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，矿产品销售，电子信息网络产品、电

池系列产品、电力设备、环保设备、通讯传输设备、机械设备、数字监控产品、

金属制品、仪器仪表、厨柜及燃气具的销售，利用互联网从事相关产品的销售，

公司产品辅助材料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五金交电、建筑材料、化工产品的

仓储、货运，汽车维修，电子产品维修，房地产开发与经营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，

房屋及设备租赁，武器整机、配套装备及元器件制造、销售，酒店与餐饮服务。 

营业期限：1995 年 6月 16日至长期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5月 25日刊登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四川长虹出售资产公告》

（编号：临 2016-031 号）。 

 

四、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

根据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为 48,296.47 万元，长虹集团应

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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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资产转让有利于公司提升资产利用效率，盘活存量资产，在扣除本次交

易涉及的土地增值税等相关税费后，预计本次资产转让可实现收益约 1.45亿元。 

 

六、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

由于长虹集团持有本公司 23.20%股权，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，公司向长虹

集团转让资产行为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10.2.15款规定，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因一方参与公开招标、公开拍卖等行为所导

致的关联交易，公司可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

议和披露。同时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》

（上证发【2016】20 号）相关规定，应当披露的信息存在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暂缓、豁免情形的，可以无须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，由信

息披露义务人自行审慎判断。 

经公司审慎研究，长虹集团进场竞购导致关联交易，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开市

场交易行为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，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，豁免

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《产权交易合同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6月 30日 


